合水县环境保护局查封（扣押）决定书
合环查(扣)字〔2016〕01号

当事人名称或姓名：合水县亚泰利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（公民身份号码）：621024200000444（1-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组织机构代码证：76771983-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合水县城关镇东关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董现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我局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对你（单位）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（单位)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1、该厂产品变更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;2、硅锰渣场环保措施不到位; 3、我局于6月22日下达合环改字〔2016〕27号责令于12月31日前停产整改，11月23日检查发现该厂环评变更手续未完成，固废渣场环保措施未落实、并有生产痕迹，可能造成严重污染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上事实，有 现场勘察笔录、调查询问笔录、照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证据为凭。

本机关认为你（单位)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十七条的规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二十五条及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、扣押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你（单位） 操作间启动开关，操作间电闸、水闸、上料口等  予以查封（扣押）。查封（扣押）期限为  30  日（时间从2016年11月25日起至2016年12月24日止）；查封（扣押）期限不包括检测或技术鉴定的时间。查封（扣押）设施、设备存放于     你厂区     ,在此期间，你（单位）不得擅自损毁封条、变更查封状态或者启用已查封的设施、设备。

如你（单位）对本行政强制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合水县   人民政府或者   庆阳市   环境保护局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向   合水县  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合水县环境保护局（印章）

2016年 11月 25日

合水县环境保护局查封、扣押清单
被查封、扣押单位名称：

	名称
	数量
	型号及特征
	生产厂家
	生产日期
	存放地点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被查封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执法人员姓名及执法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执法人员姓名及执法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见证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注：本清单一式两份，被执行人和行政执法机关各存一份。如委托第三人保管的，应同时交第三人收执。

